
关于《北关区无人机飞行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北关区无人机飞行活动，筑牢航空安全与公共安全防

线，推动无人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精准

对接管理需求，起草了《北关区无人机飞行服务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低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增长极，

无人机应用场景拓宽、产业规模扩张。北关区依托资源优势建设

无人机产业园，吸引企业入驻，测试飞行频繁。但行业发展暴露

出飞行资质不健全、设备标准不统一、空域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带来安全隐患、制约产业发展，需健全管理规则。因此制定本

《办法》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的必要举措。同时，国家已出台

无人机飞行管理法规，北关区作为产业集聚重点区域，要将国家

法规与本地实际融合，制定可操作的地方管理措施，实现“上下

衔接、精准施策”目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打造

产业发展新高地。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一）起草过程。为规范北关区无人机飞行活动，保障航空

及公共安全、维护空域秩序，促进无人机产业健康发展，无人机

产业发展中心启动该《办法》起草工作，严格遵循立项、调研、

起草、征求意见、协调修改、完善定稿等法定程序。我单位结合

辖区实际梳理管理短板，开展专项调研，起草初稿。按《河南省



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向 4 家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收到反馈

意见 4 份，其中 1 家单位提出 3 条修改意见且全部采纳，最终形

成定稿。

（二）制定依据。本办法制定以上位法为核心依据，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参

照《河南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规范起草程序，同时参考

相关单位监管实践经验，确保办法合法合规、贴合辖区实际、可

落地执行。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八章三十三条，涵盖测试飞行管理全流程、各环

节，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明确《办法》制定目的、依据、范围、原则和

体系，确立飞管办为飞行管理核心主体，界定飞行企业安全主体

责任和相关部门协同监管责任，奠定管理基础。

（二）管理部门及职责：明确飞管办核心职责、相关部门协

同职责和产业园管理主体专项职责，界定各主体在政策落实、审

核批复、日常监管等方面职责边界，构建协同高效、权责明晰格

局。

（三）飞行空域划分及管控要求：明确范围和管控标准；制

定通用及额外管控规则，对飞行天气等作出规定，确保空域使用

安全规范。

（四）飞行设备管理要求：明确飞行人员资质条件，区分不



同类型无人机操控人员执照要求和培训考核标准；对无人机设备

登记、许可、保险等作出规定，筑牢飞行安全防线。

（五）飞行报备流程：建立“提前报备、分级审核”制度，

区分常规和专项测试飞行，明确报备时限、材料、审核流程和授

权要求，规范审批管理，确保飞行活动可控可查。

（六）应急处置与监督管理：要求飞行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并

演练，明确紧急处置流程和报告要求；建立监督检查机制，明确

检查频次等，完善配套措施，强化全程监督。

（七）法律责任：明确管理部门人员违规责任追究情形，对

飞行企业等违规行为设定处罚措施，确保《办法》刚性执行。

（八）附则：明确《办法》解释主体、未尽事宜处理原则和

施行日期，确保顺利实施与后续管理衔接。

三、其他事项

《办法》适用于在北关区辖区内开展无人机飞行活动的企业

及相关人员，实现飞行主体全覆盖，确保监管精准聚焦。坚持

“安全第一、服务产业”原则，在规范安全管理的同时，优化服

务、完善设施、提供保障，通过简化流程、配置资源、推行智能

化管理等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

安全管理与产业发展统一，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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